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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本市人民防空工程（以下简称“人防工程”）标识，加强人防工程的正确识

别、安全使用与维护管理，有效发挥战时防护效能，根据国家和本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

准，结合本市人防工程建设与管理实际，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规定了本市人防工程标识的设计原则、制作安装标准及维护管理要求，适用

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和已建防空专业队工程、人员掩蔽工程、物资库工程的人防标识设置

与更新完善。兼顾人民防空工程可参照执行。

1.0.3 人防工程标识设置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总体要求

2.0.1 人防工程标识主要包含：导引标识、管理标识、设施标识、设备标识及管线标识。

2.0.2 人防工程标识内容应与工程建设项目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和同步投入使

用，使用后应定期维护保养。

2.0.3 标识版面设计应达到其完整的功能性和合理性，文字及图案内容清晰、直观；标识

材质、外观和风格协调一致，易维护、不易受损。

2.0.4 标识牌四角应倒圆角，其中，防护（化）设备标识牌四角应设半径为 5mm 的倒角，

其余标识牌四角应设半径为 10mm 的倒角。

2.0.5 所有墙面固定的标识牌均应采用不锈钢膨胀螺丝进行固定，四孔或六孔固定安装，

不锈钢膨胀螺丝采用 10mm 镜面广告钉装饰。

2.0.6 采用柱式安装的标识由标识牌、滑槽、柱式立杆、预埋件、支撑件、紧固件、装饰

帽等组成；各组成部件应具备牢固、防腐、耐用的性能；柱式立杆安装时应保持杆体垂直。

2.0.7 人防工程标识在安装时不应破坏人防工程防护密闭性能；安装位置和高度应与其他

已安装好的设备和标牌相协调，不应占用行人通行空间；安装（打孔）时应当避开各类管线；

施工全过程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防止发生意外伤害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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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人防工程标识应设置于醒目位置，安装完成后不应存在对人身造成伤害或影响设备

安全运行的潜在风险。

2.0.9 当存在特殊需求时，可根据建筑风格及安装位置的具体条件优化人防工程标识的设

置形式，但不应降低本标准规定的设置要求和品质；材质可采用具备更牢固、耐腐蚀等特性

的更优替代材料；尺寸规格不应小于本标准规定的最小尺寸，可等比例放大；同一工程内，

同一内容的标识牌尺寸规格不应超过 3种。

2.0.10 受临战转换时限限制，临战安装的标识可采用简易、便捷、快速、醒目的方式装设。

2.0.11 宜将商务区、小区内的多媒体显示屏作为人防工程标识、人防工程使用维护知识宣

传教育的辅助手段。

2.0.12 人防标识应纳入人防工程日常维护使用管理的范围，由人防工程所有权人、投资人、

使用人或其委托人负责维护管理工作。

2.0.13 人防工程所有权人、投资人、使用人或其委托人应定期对人防标识开展检查，对内

容显示不全、构件锈蚀、油漆脱落、龟裂、风化等部位进行清理、除锈、修复和重新涂装，

发现断裂、歪斜、倾覆、节点松动等安全隐患时，应立即维修、更新，保证标识的安全与正

常功能。

2.0.14 本标准中所有尺寸单位在无特别注明的情况下，均为毫米。

3 导引标识

导引标识主要包含：人防工程外部导引标识，战时主、次要出入口口部导引标识，防护

单元内部导引标识、警示标识。

3.1 人防工程外部导引标识

3.1.1 人防工程外部导引标识仅适用于人员掩蔽工程。

3.1.2 人防工程外部导引标识由《人防工程标识牌》、《人防工程指示牌》以及《人防工

程人员掩蔽导引图》标识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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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人防工程标识牌》、《人防工程指示牌》的材质要求：底板采用厚度为 2 mm 的铝

板，面层采用工程级反光膜，折边处均要求贴膜，并应满足环保节能要求，耐久时间 10 年

以上；背景颜色：根据 GSB05-1426-2001 国标色卡，标识牌的背景颜色采用 59YR04 桔黄色，

图标的颜色采用 5PB11 孔雀蓝色和白色，文字及边框的颜色采用白色；文字要求：中文字体

为黑体，英文字体为 Arial。图标、文字及边框应清晰、整齐，两色相接处不应有间隙。

3.1.4 《人防工程标识牌》由图标以及“人防工程”中英文组成。图标由蓝三角、白拱门

和跑动人员图案组成，三角图案为二层反光膜，样式示例见图 1。

图 1 《人防工程标识牌》（大号）样式示例

3.1.5 《人防工程标识牌》应设置于人防工程主要出入口由室外或一层地面通向人防工程

主要出入口处的醒目位置,每个主要出入口应设置不少于 1 块；标识牌下沿距地面不宜低于

2m；当标识牌设置于地下车库出入口上方时，设置高度应符合该车库通行车辆的净高要求。

3.1.6 《人防工程标识牌》分为 2种尺寸规格。当人防工程主要出入口为坡道时，应选用

规格为 900×600mm 的标识牌，采取六孔固定安装于墙面或横梁上，孔径大小 6mm；当人防

工程主要出入口为楼梯时，应选用规格为 700×450mm 的标识牌，采取四孔固定安装于墙面

或横梁上，孔径大小 6mm。

3.1.7 《人防工程指示牌》由标识主图案，以及“人防工程”中英文和方向指示标记组成，

样式示例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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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防工程指示牌》样式示例

3.1.8 《人防工程指示牌》应设置于室外建设用地范围内，按每块人防工程标识牌配 1～2

块人防工程指示牌的原则配置，在距主要出入口 20～30m 处的通道一侧进行布点，并在施工

图中标明位置。

3.1.9 《人防工程人员掩蔽导引图》标识牌由中国人民防空标志、上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官方网址、人防工程人员掩蔽导引图等内容组成。尺寸要求：1500×1000mm；材质要求：底

板采用厚度为 2mm 的铝板，面层采用工程级反光膜，折边处均要求贴膜，并应满足环保节能

要求，耐久时间 10 年以上；背景颜色：根据 GSB05-1426-2001国标色卡，采用 59YR04 桔黄色；

文字要求：文字颜色为黑色，字体为黑体，标题字体高度不小于 50mm，内容字体高度不小

于 20mm。

3.1.10 在人防工程人员掩蔽导引图中应明确表示：指北针、比例尺、地下室范围、人防工

程范围、本标识牌位置、人员所在的位置、所有战时主要出入口及战时次要出入口的位置、

前往最近战时主要出入口的最佳路径、本工程的人防码、上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微信公众号

的二维码，并标明：“本地块地下室内建有人防工程，当有人员掩蔽要求及空袭警报响起时，

请您立即前往人防工程战时出入口进行掩蔽。”样式示例见图 3。

3.1.11 人防码的尺寸和像素应按以下标准执行：外框尺寸为 100×100mm，二维码尺寸为

50×50mm，二维码像素为 100×100，中间标识像素为 15×15，样式示例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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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防工程人员掩蔽导引图》标识牌（含人防码）样式示例

3.1.12 《人防工程人员掩蔽导引图》标识牌应设置于室外建设用地范围内地势平坦、人员

容易到达的区域，不应占用行人通行空间；设置位置应便于查看，且方便民众在室外迅速找

到人防工程的战时出入口；《人防工程人员掩蔽导引图》标识牌可单独设置于地块内的醒目

位置，也可与《人防工程指示牌》结合设置于地块主要出入口处的醒目位置。

3.1.13 采用柱式立杆设置的《人防工程指示牌》和《人防工程人员掩蔽导引图》标识牌的

安装顺序应遵循“先基础、后立杆、再装牌”的流程，柱式立杆安装时应保持杆体垂直。

3.1.14 柱式立杆的基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城市道路区域的基础尺寸（长×宽×高）为 0.60m×0.60m×0.60m，埋深不应小于 1m，

基底压实系数不应小于 0.94，单杆所承载标识牌的面积应小于 0.90 ㎡；

2 基础采用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小于 C30，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30mm，基础配筋应由计

算确定，且双向受力钢筋不应小于 C14@150；

3 在浇筑混凝土基础时，混凝土应振捣密实，预埋件应进行除锈处理，与立杆连接的螺

栓应拧紧；

4 混凝土基础浇筑后应养护不少于一周，且达到设计强度的 80%后方可安装立杆；标识

牌与立杆连接应牢固，且标识牌板面应保持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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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5 《人防工程标识牌》、《人防工程指示牌》的规格见下表：

名称 规格（mm） 厚度（mm） 单位 材质 贴膜颜色

标识牌（用于楼梯

出入口）
700×450 2 块 平板铝合金 59YR04

标识牌（用于坡道

出入口）
900×600 2 块 平板铝合金 59YR04

指示牌
950×400（五边形）

（折边 7mm）
2 块 平板铝合金 59YR04

柱式标杆 DN65×2600 3.75 套 热镀锌钢管

预埋件 DN65×500 3.75 只

3.2 战时主、次要出入口口部导引标识

3.2.1 战时主、次要出入口口部导引标识由《人防工程概况及示意图》标识牌、《战时主

要出入口》标识牌、《战时次要出入口》标识牌，和《人防工程人员掩蔽通道》标识牌组成。

3.2.2 《人防工程概况及示意图》标识牌应安装在非人防区通向各防护单元主要出入口第

一道防护密闭门外侧墙体不受遮挡的醒目位置，标识牌下沿与地面距离最低处为 1600mm。

3.2.3 《人防工程概况及示意图》标识牌由中国人民防空标志、×××（项目名称）人防

工程概况、×××（项目名称）人防工程示意图等人防元素组成。尺寸要求：600×800mm；

材质要求：厚度不小于 5mm 的双面亚克力板，UV 打印；背景颜色：采用 59YR04 桔黄色，文

字要求：标题文字颜色为黑色，标题字体为黑体，标题字体高度不小于 25mm，表格内容字

体颜色为白色，表格内容字体为黑体，表格内容字体高度不小于 20mm，示意图内容字体颜

色为黑色，示意图内容字体为黑体，示意图内容字体高度不小于 10mm。

3.2.4 在人防工程概况中应根据实际情况注明：工程名称、人防工程所在层数、单元数量、

总建筑面积、总掩蔽人数、总掩蔽物资、战时主要出入口数量、战时次要出入口数量、平时

用途、战时用途、责任单位及联系电话、监管单位及联系电话等信息。可用表格形式表达，

内容应与项目竣工备案信息一致。

3.2.5 在人防工程示意图中应用不同的色块区分本人防工程内各个防护单元，并注明：指

北针、比例尺、本图所示的人防工程位置、各防护单元的战时功能、人员所在位置、本层所

有战时主要出入口位置、本层所有战时次要出入口位置、从战时主、次要出入口进入人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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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内的人员掩蔽路径，此外，若项目由多个地块组成，则应用图示标明本人防工程所在地块。

样式示例见图 4。

图 4 《人防工程概况及示意图》标识牌样式示例

3.2.6 《战时主要出入口》标识牌应安装在非人防区通向各防护单元主要出入口第一道防

护密闭门外侧正上方的墙体上，以及各防护单元清洁区内通向主要出入口的第一道密闭门内

侧正上方的墙体上；《战时次要出入口》标识牌应安装在非人防区通向各防护单元次要出入

口第一道防护密闭门外侧正上方的墙体上，以及各防护单元清洁区内通向次要出入口的第一

道密闭门内侧正上方的墙体上。标识牌应安装在不受遮挡的醒目位置。

3.2.7 《战时主要出入口》标识牌和《战时次要出入口》标识牌，尺寸要求：500×170mm；

材质要求：底板采用厚度为 2mm 的铝板，面层采用工程级反光膜，并应满足环保节能要求，

耐久时间 10 年以上；颜色要求：根据 GSB05-1426-2001 国标色卡，标识牌的背景颜色采用

59YR04 桔黄色，图标的颜色采用 5PB11 孔雀蓝色和白色，文字及边框的颜色采用白色；文

字要求：中文字体为黑体，英文字体为 Arial。图标、文字及边框应清晰、整齐，两色相接

处不应有间隙。样式示例见图 5、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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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战时主要出入口》标识牌

图 6 《战时次要出入口》标识牌

3.2.8 《人防工程人员掩蔽通道》标识牌，指战时用作人员掩蔽通道内的墙体上应设置标

识牌，可根据平战功能转换实施方案在临战转换阶段安装，下沿距地面 1600mm。尺寸要求：

500×170mm；材质要求：底板采用厚度为 2mm 的铝板，面层采用工程级反光膜，并应满足环

保节能要求，耐久时间 10 年以上；文字要求：文字及边框的颜色采用白色，字体为黑体。

文字及边框应清晰、整齐，两色相接处不应有间隙。样式示例见图 7。

图 7 《人防工程人员掩蔽通道》标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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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防护单元内部导引标识

3.3.1 《防护单元示意图》标识牌应安装在本防护单元清洁区内靠近主要出入口口部墙体

不受遮挡的醒目位置，同时，《防护单元示意图》不应设置在被战时水箱、干厕等遮挡的位

置。标识牌下沿与地面距离最低处为 1600mm。

3.3.2 《防护单元示意图》标识牌，尺寸要求：800×400mm；材质要求：厚度不小于 5mm

的双面亚克力板，UV 打印；背景颜色：采用 59YR04 桔黄色；文字要求：文字颜色为黑色，

字体为黑体，标题字体高度不小于 30mm，内容字体高度不小于 15mm。

3.3.3 《防护单元示意图》中应标明该防护单元的战时功能、该防护单元在人防工程中所

处位置，该防护单元内临战转换的设备设施、该防护单元的战时人员掩蔽通道位置及掩蔽路

径。样式示例见图 8。

图 8 《防护单元示意图》标识牌样式示例

3.4 警示标识

3.4.1 警示标识由“临空墙墙体标识”、“禁止与限制区域标识”和“人防门警示标识”

组成。

3.4.2 在掩蔽区域内的临空墙、人防外墙、防护单元隔墙等有防护、密闭要求的墙体，应

用色带及提示语“人防墙体 严禁破坏”进行涂刷墙体标识。涂刷材料应为防霉涂料，颜色

采用 59YR04 桔黄色，文字颜色为白色，字体为黑体。

3.4.3 当单侧墙体长度较长时，可对提示语文字的间距进行合理调整，两组提示语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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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不应超过 20m，避免因字间距过大导致识别困难。

3.4.4 当区域围护面积不小于 200 ㎡时，墙体标识样式及尺寸示例见图 9，提示语文字高

度为 750mm；当区域围护面积小于 200 ㎡时，墙体标识样式及尺寸示例见图 10，提示语文字

高度为 140mm。

图 9 区域围护面积不小于 200 ㎡时的地库墙体标识样式及尺寸示例

图 10 区域围护面积小于 200 ㎡时的地库墙体标识样式及尺寸示例

3.4.5 临空墙墙体标识应优先采用涂刷墙体标识，当墙体条件不允许涂刷标识时，可用《人

防墙体 严禁破坏》标识牌替代。

3.4.6 《人防墙体 严禁破坏》标识牌应根据每面墙体的长度均匀布置，两块《人防墙体 严

禁破坏》标识牌之间的间距不应超过 15m，应安装在人防墙体的显著位置，不应安装在障碍

物及墙体、柱体已有标识上。

3.4.7 《人防墙体 严禁破坏》标识牌，尺寸要求：500×170mm；材质要求：底板采用厚度

为 2mm 的铝板，面层采用工程级反光膜，并应满足环保节能要求，耐久时间 10 年以上；文

字要求：文字及边框的颜色采用白色，字体为黑体。文字及边框应清晰、整齐，两色相接处

不应有间隙。样式示例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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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提示性标识牌示例

3.4.8 禁止与限制区域标识，指依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民防工程停车位管理工作的通

知》（沪民防〔2021〕120 号）和《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DG/TG08-7）

的规定，对于人防门启闭范围内禁止和限制设置机动车停车位的区域，应分别采用桔黄色

（59YR04）和黄色（47Y05）网格线予以标识禁止区域与限制区域，线宽应与平时车库内禁

止停车的黄色网格线线宽保持一致。

3.4.9 在限制设置机动车停车位的区域应标明“禁止设置 固定设施”的字样，文字颜色为

黄色（47Y05），字体为黑体，文字高度为 400mm，地面涂料应采用耐磨地坪漆。样式示例

见图 12、图 13、图 14、图 15、图 16。

图 12 禁止与限制区域标识 1

图 13 禁止与限制区域标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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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禁止与限制区域标识 3

图 15 禁止与限制区域标识 4（人防门平时常闭，铰页在右侧）

图 16 禁止与限制区域标识 5（人防门平时常闭，铰页在左侧）

3.4.10 人防门警示标识，指对于战时作为封堵措施的人防门应设置警示标识牌，防止误开

启。其中，用作临战封堵的人防门应设置《战时严禁开启》标识牌；用作战时出入口的人防

门应设置《掩蔽时常闭》标识牌。

3.4.11 人防门警示标识应安装在人防门非铰页侧的墙面上，安装时应校核人防门启闭轨

迹，确保标识牌在人防门启闭及静止状态下均无遮挡。尺寸要求：500×170mm；材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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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板采用厚度为 2mm 的铝板，面层采用工程级反光膜，并应满足环保节能要求，耐久时间

10 年以上；文字要求：文字及边框的颜色采用白色，字体为黑体。文字及边框应清晰、整

齐，两色相接处不应有间隙。样式示例见图 17、图 18。

图 17 《战时严禁开启》标识牌样式

图 18 《掩蔽时常闭》标识牌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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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标识

4.0.1 管理标识主要包含：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制度牌、人防工程平时使用须知牌，以及防

护（化）设备房管理制度牌。文字内容应依据国家和本市人防工程维护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

和技术文件进行编制。

4.0.2 《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制度牌》、《人防工程平时使用须知牌》宜与《人防工程示意

图》布置在一起，三块标识牌平行悬挂，间隔宜 150mm，水平固定于墙体，标识牌下沿与地

面距离最低处宜为 1600mm。若悬挂空间有限，可自行调整位置，确保标识牌的观测效果。

尺寸要求：600×800mm；材质要求：厚度不小于 5mm 的双面亚克力板，UV 打印；背景颜色：

采用 59YR04 桔黄色；文字要求：文字颜色为黑色，字体为黑体，标题字体高度不小于 25mm，

内容字体高度不小于 20mm。样式示例见图 19、图 20。

图 19 《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制度牌》样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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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人防工程平时使用须知牌》样式示例

4.0.3 在《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制度牌》中应标明本工程的人防码、上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人防码的外框尺寸：100×100mm，二维码尺寸：50×50mm，二维码像

素：100×100，中间标识像素：15×15，其他要求应依据本市人防码相关规定执行。

4.0.4 防护（化）设备房管理制度牌由中国人民防空标志、防护设备房名称及管理制度内

容等文字说明组成。尺寸要求：425×595mm；材质要求：厚度不小于 5mm 的双面亚克力板，

UV 打印；背景颜色：采用 5PB11 孔雀蓝色及白色；文字要求：标题文字颜色为白色，字体

高度不小于 25mm；内容文字颜色为黑色，字体高度不小于 20mm，字体均为黑体。样式示例

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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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施标识

设施标识主要包含：功能房间标识和平战转换标识。

5.1 功能房间标识

5.1.1 人防工程内所有功能房间均应设置功能房间标识牌，尺寸要求：500×170mm；材质

要求：底板采用厚度为 2mm 的铝板，面层采用工程级反光膜，并应满足环保节能要求，耐久

时间 10 年以上；颜色要求：根据 GSB05-1426-2001 国标色卡，标识牌的背景颜色采用 59YR04

桔黄色，图标的颜色采用 5PB11 孔雀蓝色和白色，文字及边框的颜色采用白色；文字要求：

中文字体为黑体，英文字体为 Arial。图标、文字及边框应清晰、整齐，两色相接处不应有

间隙。尺寸示例见图 21，样式示例见附录 B。

图 21 功能房间标识尺寸示例

5.1.2 功能房间标识牌宜设置在房间门洞上方的显著位置，安装示例见图 22。若条件不允

许，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其安装位置，各功能房间标识牌示例及安装说明见附录 B。

图 22 功能房间标识牌安装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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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平战转换标识

5.2.1 平战转换标识分为平战转换标识牌和平战转换措施示意牌。

5.2.2 在平战转换功能区域应设置平战转换标识牌，具体包括：战时水箱、战时男厕、战

时女厕、防倒塌棚架、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区、物资贮存和收发区、应急指挥管理区、应急

垃圾储运区、应急饮水等标识牌，尺寸要求：500×170mm；材质要求：底板采用厚度为 2 mm

的铝板，面层采用工程级反光膜，并应满足环保节能要求，耐久时间 10 年以上；颜色要求：

根据 GSB05-1426-2001 国标色卡，标识牌的背景颜色采用 59YR04 桔黄色，图标的颜色采用

5PB11 孔雀蓝色和白色，文字及边框的颜色采用白色；文字要求：中文字体为黑体，英文字

体为 Arial。图标、文字及边框应清晰、整齐，两色相接处不应有间隙。尺寸示例见图 23，

样式示例见附录 D。

图 23 平战转换标识牌样式示例

5.2.3 平战转换措施示意牌包括战时干厕和战时水箱平战转换措施示意牌。应安装在平战

转换功能区域附近的醒目位置，标识牌下沿与地面距离最低处宜为 1600mm。尺寸要求：1200

×800mm；材质要求：厚度不小于 5mm 的双面亚克力板，UV 打印；背景颜色：采用 59YR04

桔黄色；文字要求：标题字体为黑体，标题字高 50mm，正文字体为黑体，正文字高 10mm，

图名字体为黑体，图名字高 30mm。

5.2.4 《战时干厕平战转换措施示意牌》样式示例见图 24，《战时水箱平战转换措施示意

牌》样式示例见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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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战时干厕平战转换标识牌样式示例

图 25 战时水箱平战转换标识牌样式示例

5.2.5 对于临战装设的标识，在装设前应核对标识内容及构件数量，查验质量证明和设计

文件，安装时必须确保结构的稳定性，并确保与原有接触面的连接可靠、牢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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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备标识

设备标识主要包含：人防门标识、防护（化）设备标识牌、通风方式显示标识。

6.1 人防门标识

6.1.1 人防门标识应按照《人民防空防护设备（防护门类）通用技术标准》（RF32001-2025）

执行。

6.1.2 每樘人防门应设置一处标牌，标牌上的内容应遵守《人民防空防护设备（防护门类）

通用技术标准》（RF32001-2025）的相关规定，采用激光雕刻。

6.2 防护（化）设备标识牌

6.2.1 防护（化）设备标识牌按放置方式分为直接贴墙标识牌和吊挂式标识牌。尺寸要求：

尺寸分为 250×150mm 和 160×80mm 两种；材质要求：底板采用厚度为 2 mm 的铝板，耐久时

间 10 年以上；颜色要求：根据 GSB05-1426-2001 国标色卡，标识牌的背景颜色采用 75B05

海灰色，文字及边框的颜色采用黑色；文字要求：字体为黑体，文字及边框应清晰、整齐，

两色相接处不应有间隙。样式及安装示例详见附录 C。

6.2.2 吊挂式标识牌安装要求：打孔直径为 6mm，配钢制绳索，绳索直径 1.5mm，扣件为不

锈钢扣件。

6.2.3 当多个相同设备设置于同一口部的顶板或墙面处时，可集中设置一块设备标识牌，

避免分散挂牌现象的出现。

6.3 通风方式显示标识

6.3.1 通风方式显示标识的着色和文字样式应按照《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

准》（RFJ01-2014）执行。

6.3.2 通风方式显示装置应按照《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2023 版）》（GB 50038-2005）

执行。

6.3.3 通风方式显示装置宜制作成三格灯箱式。清洁式通风标注文字“清洁”；滤毒式通

风标注文字“滤毒”；隔绝式通风标注文字“隔绝”。样式及尺寸示例见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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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通风方式显示装置样式及尺寸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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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管线标识

7.0.1 管线标识应按照《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RFJ01-2014）执行。

7.0.2 人防工程内应标识的管线有：战时使用的进风、排风、送风、回风、燃烧空气进气、

排烟、给水、排水及电缆等。临战时需开启或关闭的阀门，应悬挂标明其战时启闭状态的标

识牌。

7.0.3 应依据配电回路的用途在配电箱和控制箱的内部设置战时回路标签；标签应采用阻

燃不干胶材质，白底黑字；标签应与出线回路一一对应，位置应醒目且不应遮挡电气元件操

作区域。

7.0.4 管线标识标注于管线侧面或底部中央易见部位，沿管线标注间隔不宜超过 10m，分

支和转向处应做标注，特殊情况，标注部位可做适当调整。管线标识的尺寸比例，可根据管

线大小和标注位置的面积做适度调整。

7.0.5 通风类管线标识由管线名称和气流箭形组成。管线名称用汉字标明，如：“战时进

风”、“战时排风”、“战时送风”、“战时回风”、“战时进气”、“战时排烟”等。应

依据《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RFJ01-2014）进行着色。通风类管线标识

样式及尺寸示例见图 27。

图 27 通风类管线标识样式及尺寸示例

7.0.6 给水排水类管线标识由管线符号和水流箭形组成。给水管线用字母“J”表示，排水

管线用字母“W”表示。应依据《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RFJ01-2014）

进行着色。给水排水类管线标识样式及尺寸示例见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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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给水排水类管线标识样式及尺寸示例

7.0.7 电缆管线标识牌悬挂于电缆的两个终端头和检修口，其着色和标识应按照《人民防

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RFJ01-2014）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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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防护（化）设备房管理制度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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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功能房间/区域标识牌示例

序

号
功能间/区域 标识牌样式

安装说明

（不满足条件的，可根

据实际情况安装）

1 防毒通道

安装于防毒通道防护

密闭门对外门洞上方

的显著位置。

若同一位置已设置《战

时主要出入口》标识牌

或《战时次要出入口》

标识牌，则应将本标识

牌安装于防毒通道内

墙面的合适位置，其下

沿距离地面不低于

2000mm。

2 密闭通道

安装于密闭通道防护

密闭门对外门洞上方

的显著位置。

若同一位置已设置《战

时主要出入口》标识牌

或《战时次要出入口》

标识牌，则应将本标识

牌安装于密闭通道内

墙面的合适位置，其下

沿距离地面不低于

2000mm。

3 洗消间
安装于洗消间对外门

洞上方的显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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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功能间/区域 标识牌样式

安装说明

（不满足条件的，可根

据实际情况安装）

4 简易洗消间

安装于简易洗消间对

外门洞上方的显著位

置。

5
防毒通道

兼简易洗消间

当防毒通道与简易洗

消间合用时，应采用本

标识牌，安装于防毒通

道兼简易洗消间防护

密闭门对外门洞上方

的显著位置。

若同一位置已设置《战

时主要出入口》标识牌

或《战时次要出入口》

标识牌，则应将《防毒

通道兼简易洗消间》标

识牌安装在防毒通道

兼简易洗消间墙面的

合适位置，其下沿距地

面不低于 2000mm。

6 脱衣间
安装于脱衣间对外门

洞上方的显著位置。

7 淋浴室
安装于淋浴室对外门

洞上方的显著位置。

8 检查穿衣室

安装于检查穿衣室对

外门洞上方的显著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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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功能间/区域 标识牌样式

安装说明

（不满足条件的，可根

据实际情况安装）

9 战时进风机房

安装于战时进风机房

对外门洞上方的显著

位置。

10 战时排风机房

安装于战时排风机房

对外门洞上方的显著

位置。

11 滤毒室

安装于滤毒室对外或

面向密闭通道门洞上

方的显著位置。

12 扩散室
安装于扩散室门外的

显著位置。

13 除尘室
安装于除尘室门外的

显著位置。

14 防化通信值班室

安装于防化通信值班

室对外门洞上方的显

著位置。

15 防化器材储藏室

安装于防化器材储藏

室对外门洞上方的显

著位置。

16 构件储藏室

安装于构件储藏室对

外门洞上方的显著位

置。

17 储油间
安装于储油间对外门

洞上方的显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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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功能间/区域 标识牌样式

安装说明

（不满足条件的，可根

据实际情况安装）

18 人防电站

安装于人防电站防护

密闭门对外门洞上方

的显著位置。

19 单元间连通口

安装于单元间连通口

两侧防护密闭门的门

洞上方的显著位置。

20 预留连通口

安装于预留连通口人

防门对内外两侧的门

洞上方的显著位置。

21 第一防毒通道

安装于第一防毒通道

防护密闭门对外门洞

上方的显著位置。

22 第二防毒通道

安装于第二防毒通道

防护密闭门对外门洞

上方的显著位置。

23 紧急人员掩蔽工程

安装于防护单元出入

口口部对外门洞上方

或对外门洞侧边的显

著位置。

24 紧急物资掩蔽工程

安装于防护单元出入

口口部对外门洞上方

或对外门洞侧边的显

著位置。

25 应急防护工程

安装于应急防护工程

出入口对外的显著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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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功能间/区域 标识牌样式

安装说明

（不满足条件的，可根

据实际情况安装）

26 战时应急防护区域

安装于应急防护工程

中用作战时应急防护

区域墙面的合适位置，

下沿距地面不小于

2000mm。

27 非战时防护区域

安装于应急防护工程

中非用作战时防护区

域墙面的合适位置，下

沿 距 地 面 不 小 于

2000mm。



29

附录 C

防护（化）设备标识牌示例

序号 设备名称 标识牌样式

规格及安装说明

（不满足条件的，可根据实际

情况安装）

1 防爆地漏

规格：250×150mm

距地面高 80 cm，采用双面胶和

硅胶组合粘贴在邻近墙面上

2 过滤吸收器

规格：250×150mm

采用双面胶和硅胶组合粘贴在

设备表面

3
放射性监测取样

管

规格：250×150mm

采用钢制绳索悬挂在取样管

（测量管）上或采用双面胶和

硅胶组合粘贴在取样管（测量

管）周边 10cm 处墙面上

4 尾气监测取样管

规格：250×150mm

采用钢制绳索悬挂在取样管

（测量管）上或采用双面胶和

硅胶组合粘贴在取样管（测量

管）周边 10cm 处墙面上

5 压差测量管

规格：250×150mm

采用钢制绳索悬挂在取样管

（测量管）上或采用双面胶和

硅胶组合粘贴在取样管（测量

管）周边 10cm 处墙面上

6 工事测压装置

规格：250×150mm

距地面高 180 cm，采用双面胶

和硅胶组合粘贴在距设备周边

10 cm 处墙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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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标识牌样式

规格及安装说明

（不满足条件的，可根据实际

情况安装）

7
超压（自动）排气

活门

规格：250×150mm

采用钢制绳索悬挂在设备上或

采用双面胶和硅胶组合粘贴在

设备下方墙面上，离地 150～

180 cm 处

8 插板阀

规格：250×150mm

采用双面胶和硅胶组合粘贴在

设备表面

9 呼唤按钮

规格：250×150mm

采用双面胶和硅胶组合粘贴在

距设备周边 10 cm 处墙面上

10
通风方式信号灯

箱

规格：250×150mm

采用双面胶和硅胶组合粘贴在

距设备周边 10 cm 处墙面上

11 战时洗消集水井

规格：250×150mm

距地面高 80 cm，采用双面胶和

硅胶组合粘贴在邻近墙面上

12 防护闸阀
规格：250×150mm

采用钢制绳索悬挂在阀门上

13 密闭阀门
规格：160×80mm

采用钢制绳索悬挂在阀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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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标识牌样式

规格及安装说明

（不满足条件的，可根据实际

情况安装）

14 增压管
规格：160×80mm

采用钢制绳索悬挂在增压管上

15 气密测量管

规格：160×80mm

采用双面胶和硅胶组合粘贴在

设备周边 10 cm 处墙面上

16 油网滤尘器

规格：160×80mm

管式油网滤尘器采用双面胶和

硅胶组合粘贴在设备表面，立

式油网滤尘器采用双面胶和硅

胶组合粘贴在距地面高 150cm

处的墙面

17 通风方式控制箱

规格：160×80mm

采用双面胶和硅胶组合粘贴在

设备表面

18 人防配电箱

规格：160×80mm

采用双面胶和硅胶组合粘贴在

设备表面

19 人防插座箱

规格：160×80mm

采用双面胶和硅胶组合粘贴在

设备表面

20 人防发电机组

规格：160×80mm

采用双面胶和硅胶组合粘贴在

设备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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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标识牌样式

规格及安装说明

（不满足条件的，可根据实际

情况安装）

21 人防电气备用管

规格：160×80mm

采用双面胶和硅胶组合粘贴在

距设备周边 10 cm 处墙面上

22 人防密闭盒

规格：160×80mm

采用双面胶和硅胶组合粘贴在

距设备周边 10 cm 处墙面或顶

板上

23 战时进风机

规格：160×80mm

采用双面胶和硅胶组合粘贴在

设备表面

24 战时排风机

规格：160×80mm

采用双面胶和硅胶组合粘贴在

设备表面

25 储油箱

规格：160×80mm

采用双面胶和硅胶组合粘贴在

设备表面

26 除湿空调机

规格：160×80mm

采用双面胶和硅胶组合粘贴在

设备表面或距设备10cm处墙面

27 冷却水箱

规格：160×80mm

采用双面胶和硅胶组合粘贴在

设备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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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标识牌样式

规格及安装说明

（不满足条件的，可根据实际

情况安装）

28 冷却塔

规格：160×80mm

采用双面胶和硅胶组合粘贴在

设备表面

29 油用防护阀

规格：160×80mm

采用钢制绳索悬挂在油用防护

阀上

30 防爆波清扫口

规格：250×150mm

距地面高 80 cm，采用双面胶和

硅胶组合粘贴在邻近墙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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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平战转换标识牌示例

序号 功能间 标识牌样式

安装说明

（不满足条件的，可根

据实际情况安装）

1 战时水箱
战时水箱上显著位置

安装

2 战时男厕
战时男厕对外门上或

墙上的显著 位置安装

3 战时女厕
战时女厕对外门上或

墙上的显著位置安装

4 防倒塌棚架
防倒塌棚架上显著位

置安装

5 医疗救护区
医疗救护区的显著位

置安装

6 卫生防疫区
卫生防疫区的显著位

置安装

7
物资贮存和收发

区

物资贮存和收发区的

显著位置安装

8 应急指挥管理区
应急指挥管理区的显

著位置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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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功能间 标识牌样式

安装说明

（不满足条件的，可根

据实际情况安装）

9 应急垃圾储运区
应急垃圾储运区的显

著位置安装

10 应急饮水
应急饮水处的显著位

置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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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人防标识平战转换一览表

内容
可临战

时转换

平时设

置到位
转换要求 转换时限

《人防工程标识牌》 √ /

《人防工程指示牌》 √ /

《人防工程人员掩蔽导引图》

标识牌
√ /

《人防工程概况及示意图》标

识牌
√ /

《防护单元示意图》标识牌 √ /

《战时主要出入口》标识牌 √ /

《战时次要出入口》标识牌 √ /

禁止与限制区域标识 √ /

人防门警示标识 √

由建设单位按本标准要求负责完

成，并与工程建设项目同步设计、

同步生产制作、同步验收，验收

完毕后，平时应放置于本防护单

元的防化器材储藏室内，临战时

依据相关图纸和规定安装在相应

位置。

3天

临空墙墙体标识

（包括：临空墙、人防外墙、

防护单元隔墙等有防护、密闭

要求的墙体标识）

√ /

人防工程人员掩蔽通道标识 √

由建设单位按本标准要求负责完

成，并与工程建设项目同步设计、

同步生产制作、同步验收，验收

完毕后，平时应放置于本防护单

元的防化器材储藏室内，临战时

依据相关图纸和规定安装在相应

位置。

3天

《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制度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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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可临战

时转换

平时设

置到位
转换要求 转换时限

《人防工程平时使用须知牌》 √ /

防护（化）设备房管理制度牌 √ /

功能房间标识牌 √ /

平时不到位的战时干厕、战时

水箱、防倒塌棚架、医疗救护

和卫生防疫区、物资贮存和收

发区、应急指挥管理区、应急

垃圾储运区标识

√

由建设单位按本标准要求负责完

成，并与工程建设项目同步设计、

同步生产制作、同步验收，验收

完毕后，平时应放置于本防护单

元的防化器材储藏室内，临战时

依据相关图纸和规定安装在相应

位置。

3天

平战转换措施示意牌 √ /

人防门标识 √ /

防护（化）设备标识牌 √ /

通风方式显示标识 √ /

管线标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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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当区域围护面积不小于200㎡时，墙体标识样式及尺寸示例见图9，提示语文字高度为750mm；当区域围护
	3.4.5　临空墙墙体标识应优先采用涂刷墙体标识，当墙体条件不允许涂刷标识时，可用《人防墙体 严禁破坏》标识牌替
	3.4.6　《人防墙体 严禁破坏》标识牌应根据每面墙体的长度均匀布置，两块《人防墙体 严禁破坏》标识牌之间的间距
	3.4.7　《人防墙体 严禁破坏》标识牌，尺寸要求：500×170mm；材质要求：底板采用厚度为2mm的铝板，面
	3.4.8　禁止与限制区域标识，指依据《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民防工程停车位管理工作的通知》（沪民防〔2021〕12
	3.4.9　在限制设置机动车停车位的区域应标明“禁止设置 固定设施”的字样，文字颜色为黄色（47Y05），字体为
	3.4.10　人防门警示标识，指对于战时作为封堵措施的人防门应设置警示标识牌，防止误开启。其中，用作临战封堵的人防
	3.4.11　人防门警示标识应安装在人防门非铰页侧的墙面上，安装时应校核人防门启闭轨迹，确保标识牌在人防门启闭及静


	4　管理标识
	4.0.1　管理标识主要包含：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制度牌、人防工程平时使用须知牌，以及防护（化）设备房管理制度牌。文
	4.0.2　《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制度牌》、《人防工程平时使用须知牌》宜与《人防工程示意图》布置在一起，三块标识牌平
	4.0.3　在《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制度牌》中应标明本工程的人防码、上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微信公众号的二维码，人防码的
	4.0.4　防护（化）设备房管理制度牌由中国人民防空标志、防护设备房名称及管理制度内容等文字说明组成。尺寸要求：

	5　设施标识
	设施标识主要包含：功能房间标识和平战转换标识。

	5.1　功能房间标识
	5.1.1　人防工程内所有功能房间均应设置功能房间标识牌，尺寸要求：500×170mm；材质要求：底板采用厚度为
	5.1.2　功能房间标识牌宜设置在房间门洞上方的显著位置，安装示例见图22。若条件不允许，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其安

	5.2　平战转换标识
	5.2.1　平战转换标识分为平战转换标识牌和平战转换措施示意牌。
	5.2.2　在平战转换功能区域应设置平战转换标识牌，具体包括：战时水箱、战时男厕、战时女厕、防倒塌棚架、医疗救护
	5.2.3　平战转换措施示意牌包括战时干厕和战时水箱平战转换措施示意牌。应安装在平战转换功能区域附近的醒目位置，
	5.2.4　《战时干厕平战转换措施示意牌》样式示例见图24，《战时水箱平战转换措施示意牌》样式示例见图25。
	5.2.5　对于临战装设的标识，在装设前应核对标识内容及构件数量，查验质量证明和设计文件，安装时必须确保结构的稳
	6　设备标识
	设备标识主要包含：人防门标识、防护（化）设备标识牌、通风方式显示标识。


	6.1　人防门标识
	6.1.1　人防门标识应按照《人民防空防护设备（防护门类）通用技术标准》（RF32001-2025）执行。
	6.1.2　每樘人防门应设置一处标牌，标牌上的内容应遵守《人民防空防护设备（防护门类）通用技术标准》（RF320

	6.2　防护（化）设备标识牌
	6.2.1　防护（化）设备标识牌按放置方式分为直接贴墙标识牌和吊挂式标识牌。尺寸要求：尺寸分为250×150mm
	6.2.2　吊挂式标识牌安装要求：打孔直径为6mm，配钢制绳索，绳索直径1.5mm，扣件为不锈钢扣件。
	6.2.3　当多个相同设备设置于同一口部的顶板或墙面处时，可集中设置一块设备标识牌，避免分散挂牌现象的出现。

	6.3　通风方式显示标识
	6.3.1　通风方式显示标识的着色和文字样式应按照《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RFJ01-2014）
	6.3.2　通风方式显示装置应按照《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2023版）》（GB 50038-2005）执行。
	6.3.3　通风方式显示装置宜制作成三格灯箱式。清洁式通风标注文字“清洁”；滤毒式通风标注文字“滤毒”；隔绝式通
	7　管线标识
	7.0.1　管线标识应按照《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RFJ01-2014）执行。
	7.0.2　人防工程内应标识的管线有：战时使用的进风、排风、送风、回风、燃烧空气进气、排烟、给水、排水及电缆等。
	7.0.3　应依据配电回路的用途在配电箱和控制箱的内部设置战时回路标签；标签应采用阻燃不干胶材质，白底黑字；标签
	7.0.4　管线标识标注于管线侧面或底部中央易见部位，沿管线标注间隔不宜超过10m，分支和转向处应做标注，特殊情
	7.0.5　通风类管线标识由管线名称和气流箭形组成。管线名称用汉字标明，如：“战时进风”、“战时排风”、“战时送
	7.0.6　给水排水类管线标识由管线符号和水流箭形组成。给水管线用字母“J”表示，排水管线用字母“W”表示。应依
	7.0.7　电缆管线标识牌悬挂于电缆的两个终端头和检修口，其着色和标识应按照《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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